关于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岗位的说明

根据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原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与中国海洋大学（以下简称海大）关于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协议，中心将设立若干实习岗位，拟定期招收海大研究生来中心实习。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实习期限不少于一年。
2. 实习岗位原则上针对海大相关专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型研究生在征得海大导师和研究生院同意并有针对性培养措施的情况下，亦可报名。
3. 中心为每名实习学生指定实习导师，与海大导师共同指导实习学生的学业。
4. 实习岗位为工作实习，实习学生将结合本人专业方向深入参与中心的海洋减灾业务工作。实习学生将在中心导师和海大导师的联合指导下，根据工作实习成果形成毕业论文。
5. 实习学生可在中心免费住宿，享受中心正式员工的就餐待遇，并按照中心相关规定按月领取实习津贴。中心每年为实习学生提供一次往返北京与青岛之间的交通费，费用标准不超过高铁或动车二等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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